
附件1
岳池县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组委会名单
主  任：龙  荣 县委教育工委书记，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副主任：杨  强 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  
李勇军 局党组成员、机关党委书记

龙冬梅 县委教育工委副书记，局党组成员

陶  涛 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
吴志明 局党组成员、教育工会主席

邹  伟 局党组成员、纪检组组长

        陆  玲 总督学

成  员：周  全 局办公室负责人
方全东 普职成股股长   

龙海涛 学义股负责人
刘顺海 计财股股长 

罗景凤 德艺卫股负责人

莫勇军 监审股负责人

徐  立 政工股负责人

陈莉苹 党建股负责人
姚德章 项目办负责人
王  莉 督导室负责人

刘继龙 后勤管理股股长

蒋小荣 安全股负责人

邱  涛 科技股股长
彭  刚 体育股负责人
成  杰 县教研室主任

胡  平 县电化教育馆馆长、技术装备所所长

组委会下设办公室于德艺卫股，龙冬梅兼任办公室主任，罗景凤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附件2
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相关要求

一、艺术表演节目类
（一）声乐节目
合唱：演唱人数不超过40人，可设钢琴伴奏1人、指挥1人，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作品（其中至少一首中国作品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8分钟；

班级合唱：演唱班级须是成建制普通教学班级，演唱人数不超过50人（含指挥和伴奏），指挥和伴奏应为本校教师或本班学生。每个班级可演唱两首歌曲（其中至少一首为中国作品），总时长不超过8分钟；
小合唱或表演唱：演唱人数不低于8人不超过15人（含伴奏），可设钢琴伴奏1人，不设指挥，不得伴舞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
（二）器乐节目
器乐合奏：演奏人数不超过65人，可设指挥1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9分钟；

小合奏或重奏：演奏人数不超过12人，不设指挥，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。
（三）舞蹈节目
群舞：演员不低于16人不超过36人，演出时间不超过7分钟；选送的舞蹈节目必须为新创编群舞节目。
（四）戏剧节目
表演形式可以是戏曲、校园剧、小品、课本剧、歌舞剧、音乐剧等，演员不超过12人（含伴奏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。
（五）朗诵节目
作品文体不限，须使用普通话，人数不超过8人（含伴奏，学生不作道具设置，不得伴舞），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。需提交朗诵文稿的电子版。

二、美术书法作品类（不装裱）
（一）绘画作品

国画、水彩、水粉画、丙烯画、版画、油画，或其他画种。尺寸：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对开，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四开（40cm×60cm）。

（二）工艺手工作品
平面不超过对开，立体不超过70cm高。

（三）书法篆刻作品

书法字体不限，尺寸均不超过四尺宣纸（69cm×138cm）。
（四）摄影作品
单张照和组照（每组不超过4幅，需标明顺序号）尺寸均为14英寸（30.48cm×35.56cm）；除影调处理外，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。

附件3

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相关要求
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是一项群体性、体验性、互动性、实践性的美术类现场展示项目。
一、内容
工作坊应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，展示具有地域特征、民族特色和教育特点的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项目，包括剪纸、皮影、编织、刺绣、面塑（泥塑）、年画、版画、扎染（蜡染）、民间手工艺制作、创意制作等。所选项目要便于展示学生集体艺术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，便于现场体验互动，便于交流推广。
二、参加对象和要求

展示项目可“一校一坊（多坊）、一坊一品（多品）”，可1所学校单独展示，也可由2—3所学校联合组队展示。每个工作坊参展人数8人，其中：学生6人（原则上应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），带队教师2人。 

三、展示办法

参加全县现场展示的工作坊，组委会统一提供展位和基础平台，每个展位尺寸为6米（长）×4米（宽）×2.2米（高），展位内的平台包括数量一定的展台、操作台和座椅组合，展位和平台的具体布置由各参展队伍负责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。

附件4
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相关要求
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是各地各校基于美育改革实践，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，形成的具有引领性、突破性、示范性的做法、举措和经验。 

一、内容 

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》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重点征集如下几个专题内容的优秀案例。 

全面培养教育体系下的中小学美育综合改革实践
中小学美育教育教学改革

中小学美育教师队伍建设 

中小学各学科美育资源开发与整合运用

美育基础薄弱学校帮扶机制构建

常态化学生全员艺术展演机制构建

美育协同育人机制与保障机制构建 

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

校园文化环境育人实践

美育评价体制改革与“艺术进中考”探索

二、原则
（一）真实性。因地制宜、从实际出发，充分体现时代要求和人民需求，禁止虚构、杜撰和抄袭。 
（二）创新性。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，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改革发展进行积极探索，方法上有创新，措施上有亮点。 
（三）实效性。对中小学美育改革发展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，取得积极、良好的效果，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。 
（四）典型性。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对其他地区、单位部门、学校和同行具有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。 
三、报送 
（一）内容要求 

案例一般应包括背景、做法、成效、探讨等要素。应主题突出、层次分明、特色鲜明、资料翔实、语言生动，富有感染力。案例摘要300字左右，正文不超过5000字。
（二）格式要求 

1.A4纸张，上边距3.8厘米，下边距3.2厘米，左边距3.5厘米，右边距2.5厘米。 
2.正文主标题居中排，使用华文中宋二号字。主标题的段后距设为0.5行。副标题另起一行，使用破折号加宋体小二号字如：“——******”。 
3.正文一级标题使用黑体三号字，序号使用汉字加顿号如：
“一、”。二级标题使用楷体三号字，序号使用汉字加括号如：“（一）”。三级标题使用仿宋三号字，序号使用三号Times New Roman字体的阿拉伯数字加点如：“1.”。 
4.正文使用仿宋三号字，首行缩进两字符，行距设置为1.5倍。正文须配5—10幅插图，图片下方附50字以内说明，须注明拍摄者。 

（三）作者数量 

鼓励个人独立完成案例。如有合著的，每个案例合著作者不超过3人，作者顺序一经上报不得更改。 
（四）报送方式 

各督导责任区、学校在组织评选的基础上，按照规定数量推荐优秀案例报送县组委会，报送时请附交查重报告。

附件5
岳池县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节参赛报名表

声乐、舞蹈、戏剧、器乐、朗诵类节目报送

	作 品

名 称
	节目形式
	学

校
	原创词曲作者
	组别
	时

长
	指导

教师
	人数
	指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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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每个节目指导老师不得超过2人。

附件6             

岳池县第六届中小学艺术节参赛报名表

艺 术 作 品 登 记 表

	序号
	作品名称
	组别
	表现形式
	作者姓名
	性别
	所在学校、班级
	指导教师
	备注

	1
	《美》
	中学/小学/教师
	绘画/书法/
手工/摄影
	张xx
	男
	岳池县XX中学高（初）X届X班
	李XX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填表说明：1.登记表内容信息必须与作品标签信息一致。2.所在学校需注明X县X学校。3.所在班级需注明高或初X届X班（毕业年限为届）；小学统一为X年级X班。

附件7
艺 术 作 品 标 签（样本）

艺术作品类别：绘画、书法篆刻、工艺手工、摄影
	作品名称
	
	表现形式
	

	作者姓名
	
	指导教师
	

	学校班级
	岳池县X X学校高（初）X届X班

	备注
	


    （中学组）
	作品名称
	
	表现形式
	

	作者姓名
	
	指导教师
	

	学校班级
	岳池县X X学校小X年级X班

	备注
	


（小学组）

注：标签尺寸为8cm*5cm。
附件8
岳池县第六届中小学艺术节参赛报名表

（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）
	参展督导责任区名称
	　

	展示项目（限1项）
	　

	参加学校（请填写全称）
	　

	指导教师姓名（不超过3名）
	　

	设计思路、展示内容和特色描述（不少于800字）



	

	展区设计方案：（可另附设计图稿）

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及职务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子邮箱：
附件9
岳池县第六届中小学艺术节参赛报名表

（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）

	学校（盖章）

	案例题目
	

	报送单位        （全称）
	

	作者              （不超过3人）
	

	案例简介（500字内）







